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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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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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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关系

经 ADIA 确认，ADIA 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和 ADIA 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 ADIA 签署了《战略合

作备忘录》，发行人与 ADIA 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ADIA 是

阿布扎比酋长国依法成立的独立公共投资机构， 旨在为阿布达比的长远发展

持续稳健地扩充资本。 ADIA 的长期投资目标侧重于投资引领市场的长青型

企业。 ADIA 管理的全球投资组合涵盖二十余种不同的资产类别与子类别。

ADIA 通过其信任的合作伙伴及谨慎选出的第三方基金管理人一起投资国际

金融市场。 ADIA 的投资决策一贯以经济效益和长期财务回报为目标。 ADIA

的公开年度报告披露了其在各资产类别 / 地区的资产配置， 并展现了其对投

资资产多元化的重视及对创造长期可续的稳健回报的坚持。 2）基于 ADIA 的

整体战略目标，其在金融科技与金融服务行业进行过多项投资。 ADIA 对中国

在线支付与金融科技领域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希望与行业的领军企业（如

发行人）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战略投资增加其在行业中的资产配

置并实现长期稳健的资产回报。

ADIA 是阿布扎比酋长国政府依法成立的独立公共投资机构。 ADIA 成

立于 1976 年，主要从事股票、债券、房地产投资。 ADIA 管理着一个全球投资

组合，该投资组合涵盖了超过二十个资产类别和子类别，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

超过千亿美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ADIA 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

规定，ADIA 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 ADIA 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

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ADIA 为 QFII。根据《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

理规定》， 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取消对 QFII 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

经核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名录（2020 年

8 月）》， 并根据 ADIA 出具的承诺函，ADIA 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

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具有较强资金实力，其

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12、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人寿再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人寿再保险的确认，

并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人寿再保险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12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347P

法定代表人 田美攀

注册资本 817,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1号

经营范围

人身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核查，人寿再保险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人寿再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人寿再保险的确认，

并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人寿再保险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

为人寿再保险的实际控制人。 人寿再保险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根据人寿再保险的确认，人寿再保险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央汇

金，中央汇金为中金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间接控制申万宏源，中央汇金

直接持有中信建投 31.21%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人寿再保险与发行人、其他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和人寿再保险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人寿再保险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人寿再保险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

作：1）双方探讨在精准定价、大数据智能核保和客户筛选等方面进行合作；共

同探索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在保险行业内的创新应用。 2）

双方共同探索研发与创新产品及相关服务，从而促进彼此业务共同发展。 3）

双方结合对保险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内部运营规律的长期经验，应用到未来的

业务运营。

人寿再保险系经国务院同意和原保监会批准，于 2003 年 12 月成立的中

国境内唯一一家专门经营人寿再保险业务的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的主营业务子公司。 人寿再保险注册资本为 81.70 亿元，属于

大型企业。

因此，人寿再保险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

者” 的规定，人寿再保险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

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人寿再保险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

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

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

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

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

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人寿再保险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

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人寿再保险截至 2020 年

6 月的财务报表， 人寿再保险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

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3、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太平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太平保险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太平保险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4年 11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28436A

法定代表人 程永红

注册资本 1,003,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488号太平金融大厦 2801、2803A、2804

室，29-33层

经营范围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

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

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75.10%股权

经核查，太平保险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太平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太平保险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为太平保险的控股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为太平保险的实际控制人。 太平保险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太平保险确认，太平保险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太平保险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太平保险签署了《战略合作备

忘录》，发行人与太平保险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太平保险作

为国内中大型寿险企业之一，业务品类丰富，提供涵盖人寿、意外、健康、年金

等多种类型的保险产品，为客户提供周全的保险保障和一站式、一揽子金融保

险服务，可以为发行人保险科技平台提供保险产品，探讨就保险产品、养老保

障产品、投资产品等方面合作，扩展合作范围，实现双方共赢；2）双方可以进

一步探讨在营销、大数据、技术研发等领域合作，提升客户服务能力，满足市场

多元化需求。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6 月 29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

牌上市（代码 HK�00966），成为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中资保险企业，业务范

围包括中国内地的人寿保险业务和财产保险业务、香港的财产保险业务、各类

全球性再保险承保、再保险经纪、资产管理、养老保险业务经营等。太平保险为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因此，太平保险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

者” 的规定，太平保险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太平保险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太平保险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太平保险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太平保险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4、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阳光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阳光保险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阳光保险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 12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6699030841

法定代表人 李科

注册资本 1,834,250万元

注册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 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 16层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

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股权结构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8.86%股份

经核查，阳光保险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阳光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阳光保险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阳光保险的控股股东，阳光保险无实际控制

人。 阳光保险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根据阳光保险提供的说明，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 1%以

上股东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北京锐藤宜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6%

2 拉萨丰铭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5.80%

3 江苏天诚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80%

4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4.96%

5 北京鼎晖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87%

6 北京泰合方园投资有限公司 4.83%

7 北京邦宸正泰投资有限公司 4.55%

8 上海旭昶科技有限公司 4.55%

9 汇添富资本 -阳光保险员工持股计划 4.26%

1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4.06%

11 山南泓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61%

12 深圳市霖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59%

13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8%

1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38%

15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38%

16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3.38%

17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3.38%

1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38%

19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2.26%

20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4%

21 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 1.93%

22 北京中城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1.68%

23 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5%

24 北京兴安金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5%

25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1.00%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阳光保险确认，阳光保险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阳光保险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阳光保险签署了《战略合作备

忘录》，发行人与阳光保险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保险业务：

探讨加深合作、加强技术合作，双方共创创新性产品；2）资管业务：探讨在基

金以及投顾业务方面的合作。

阳光保险于 2007 年 7 月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更名为“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正式批准筹建，系由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起成立的全国性专业寿险公司，注册资本为 1,834,250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阳光保险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

者” 的规定，阳光保险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阳光保险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阳光保险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阳光保险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阳光保险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泰康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泰康保险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泰康保险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11月 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09UEL9Q

法定代表人 陈东升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路 21-1号（泰康中关村创新中心）1层

经营范围

开展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

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

务；开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开展保

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开展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核查，泰康保险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泰康保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泰康保险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泰康保险的股东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为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为陈东升。 据此，泰康保险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东升。 泰康保险的股权结构如

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泰康保险确认，泰康保险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泰康保险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泰康保险签署了《战略合作备

忘录》，发行人与泰康保险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泰康保险及其

兄弟公司，和发行人在多方面有着长期业务合作。泰康保险长期以来坚持发力

“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 四位一体的商业模式，也积累了

卓越的大健康生态体系的能力。双方可以探讨在保险、理财以及科技领域进行

合作，包括线上、线下的合作模式。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截至 2019 年底，泰康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过 17,000 亿元，退休金管理规模超 3,800

亿元，拥有各级保险分支机构超 4,000 家、销售队伍 80 万人，服务个人客户

超 6,000 万人，服务企业客户超 42 万家。 泰康保险是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0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因此，泰康保险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

者” 的规定，泰康保险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泰康保险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泰康保险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泰康保险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泰康保险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6、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远海运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远海运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中远海运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8年 12月 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1925403425

法定代表人 华龙

注册资本 2,103.3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高阳路 147号 203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核查，中远海运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中远海运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远海运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中远海运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为中远

海运的实际控制人。 中远海运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中远海运确认，中远海运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远海运的确认， 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中远海运，以下简称“中国远洋海运”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发行人与中国远洋海运、中远海运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中国远

洋海运是全球最大的综合航运企业集团，在码头、物流、航运金融、修造船等上

下游产业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 围绕“规模增长、盈利能力、抗

周期性和全球公司” 四个战略维度，中国远洋海运着力布局航运、物流、金融、

装备制造、 航运服务、 社会化产业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 + 相关业务

“6+1” 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商。 双方将探讨

在广泛业务的合作，包括在区块链平台技术应用方面开展深入探讨和合作，推

动发行人区块链技术在航运物流区块链应用，实现航运流程数字化，并在航运

行业内推动优质金融服务，促进产业和金融协调发展。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远洋海运所属专门从事供应链综合金

融服务的公司，在香港、上海两地上市，注册资本为 116.08 亿元。 中远海运作

为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因此，中远海运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

者” 的规定，中远海运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中远海运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远海运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中远海运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中远海运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7、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宁德时代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宁德时代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宁德时代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12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0587527783P

法定代表人 周佳

注册资本 220,839.97万元

注册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2号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电容

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

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

服务以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4.53%股份

经核查，宁德时代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 天眼查

（www.tianyancha.com）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查询，宁

德时代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300750），截

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为宁德时代的控

股股东，曾毓群与李平为宁德时代的实际控制人，宁德时代的前十名股东如下

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 24.53%

2 黄世霖 11.20%

3 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

4 李平 4.81%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0%

6 深圳市招银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1%

7 湖北长江招银动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

8 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30%

9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价值基金（交易所） 2.27%

1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博瑞荣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宁德时代确认，宁德时代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宁德时代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宁德时代签署了《战略合作备

忘录》，发行人与宁德时代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宁德时代和

发行人将深化现有业务合作，助力绿色交通发展；2）宁德时代和发行人将探

索利用发行人的金融科技开放平台， 优化宁德时代为全球客户提供完整产品

的解决方案及完善的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能力。

宁德时代成立于 2011 年，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注册资本为

220,839.97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宁德时代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

者” 的规定，宁德时代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宁德时代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宁德时代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8、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五矿信托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五矿信托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五矿信托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7年 9月 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000698540235A

法定代表人 王卓

注册资本 60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 108号南川工业园区投资服务中心 1号楼 4层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

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

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受托境外理财；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78.00%股权

经核查，五矿信托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五矿信托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五矿信托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五矿信托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为五矿信托

的实际控制人。 五矿信托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五矿信托确认，五矿信托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五矿信托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五矿信托签署了《战略合作备

忘录》，发行人与五矿信托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双方在已有

合作业务基础上，未来可进一步加拓展更广阔的业务合作；2）目前五矿信托

已发起多个慈善信托，已经形成五矿信托的慈善信托的品牌系列产品，未来双

方可在慈善领域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形成合力；3）除信托外，五矿信托母公

司旗下涵盖投资、金融租赁、商业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领域，未来双

方可在以上领域展开更广泛深入的合作。

五矿信托是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专业从事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

融机构，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五矿信托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

者” 的规定，五矿信托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五矿信托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五矿信托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均为自营资金，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向。 经核查五矿信托截至 2020 年 6 月的财务报表，五矿信托流动资金足以覆

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19、 海南交银国际科创盛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海南交银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海南交银的确认，并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海南交银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海南交银国际科创盛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0年 8月 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MT9L0J

执行事务合伙人 交银国际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山大道 61号(二)-65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知识产权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出资人构成 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认缴 99.97%出资

经核查，海南交银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海南交银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

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 SLV553，备案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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